
 

 

 

 

   

 

 

校人字〔2023〕8 号 

 
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根据《武汉传媒学院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、培养及管

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校人字〔2023〕6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

学校当前实际，现将开展 2023 年度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工

作的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认定对象 

与学校签订劳动合同，且已通过试用期考核的自有专

职教师。 



 

二、认定条件 

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条件请参阅《武汉传媒学院“双

师型”教师认定、培养及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的第二章。 

三、认定程序 

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具体流程如下： 

1.个人申请。符合条件的教师应在 4 月 20 日前，根据

申报类型，向所在学院提交《武汉传媒学院“双师型”教

师资格认定申报表》（见附件 1，一式 15 份）及相关证明

材料，并根据条件附列材料清单，按顺序装订，统一装入

档案袋（封面粘贴材料清单）。 

2.学院初审。各学院根据教师的申报材料，对照基本

条件与能力业绩条件进行初步审核并组织院内评议。评议

结果需在学院内部公示不少于 3 个工作日。 

3.报送材料。各学院将公示通过后的人员名单、材料、

公示无异议证明及相关信息填写《武汉传媒学院“双师型”

教师资格认定信息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2）签字盖章后，于 4

月 28 日前递交学校“双师型”教师评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

室复核。 

4.学校评审。领导小组召开认定评审会，对专任教师

上报材料进行审核及评议。 

5.公示发文。评审结果在校内公示不少于 3 个工作日，

公示结束无异议后学校发文公布结果。 





 

师资格认定信息汇总表》统一按时报送至人事处 422 办公

室，同时报送电子版申请表和汇总表，逾期不再受理。 

（四）材料时限 

本次申报人的业绩统计截止到 2023 年 4 月 20 日。 

五、聘任及待遇 

本次通过认定的人员，聘任时间及月津贴从发文次月

起执行。认定为“双师型”教师培养对象的人员培养期为

两年，培养期内发放月津贴，标准为 200 元/月；认定为“双

师型”教师和“双师型”骨干教师的人员实行聘期管理，

聘期一般为三年，聘期内核发月津贴，月津贴标准为“双

师型”教师 300 元/月，“双师型”骨干教师 400 元/月。

以上月津贴每年发放 10 个月，2 月和 8 月不发放。 

 

附件：1.武汉传媒学院“双师型”教师资格认定申报表 

2.武汉传媒学院“双师型”教师资格认定信息汇总表 

 

 

武汉传媒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4 月 13 日  

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校内发送：校领导，各学院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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